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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背景
2023年5月4日，咸宁高新区办公室印发了《咸宁高新区硕博人才“倍增工程”实施细则（试行）》，试行时间为两年。在试行的过程中，发现申报范围相对较窄，不利于人才的引进培养。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人才覆盖面，需对政策进行完善。
    二、重点修订内容
1.进一步放宽资格条件，将“首次来园区企业就业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放宽至“首次来园区企业（含高投集团、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园区企业控股建设的人才飞地就业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高投集团、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补贴资金纳入公司预算，自行发放。
2.在“高新区机关、事业单位通过招硕引博等人才招引计划并被录用的，可以享受个人补贴政策”中，除“招硕引博”人才外，新增“引才专列、员额招聘”人才。
三、修订依据
2023年5月4日，在咸宁高新区办公室印发的《咸宁高新区硕博人才“倍增工程”实施细则（试行）》基础上，结合高新区实际和产业发展需要进行修订。

